竞买申请表
[bookmark: _GoBack]本竞买人申请参加由贵公司于2025年11月18日14:00至16:00止（延时除外）在“诚拍网”（www.chengpw.com）对“位于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新建路353、355、357号营业房租赁权”的公开拍卖活动，申请如下：
	竞买人
（签字/盖章）
	
	联系电话
	

	证件号
	

	竞买保证金
	人民币：叁万元 

	拍卖佣金和软件使用费
	1、 拍卖佣金：买受人（承租人）须向拍卖人支付拍卖佣金：佣金收费标准：成交金额100万元（含100万元）按1.85%（5%*37%）收取，100-500万元（含500万元）按1.665%（4.5%*37%）收取，差额定率累进法计费。
2、软件使用费：拍卖成交后，若系统成交价（即租赁期内租金总额）不超过1000万元（含1000万元）买受人须按照最新的资产交易平台收费规则，向拍卖平台支付成交价（租赁期内租金总额）1%的软件服务费；超出1000万元以上的部分，按0.5%支付软件服务费；实际计算项以页面展示为准，详见阿里拍卖资产交易平台“商业资产处置收费规则—软件服务费收费说明”。

	竞买人
承诺
	1、本竞买人在竞买报名时提交的材料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愿意承担相应责任。
2、本竞买人已对拍卖标的进行尽职调查，并对标的已作充分的尽调、预判、决策及认可，已仔细阅读和愿意遵循本标的《竞买公告》、《竞买须知》等拍卖专场资料，且自愿参加竞买该拍卖标的。
3、本竞买人已知悉《竞买须知》中关于“租赁房屋移交”的约定，对此自愿接受和遵循。
4、本竞买人承诺本竞买人履约能力良好，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等情况，对本次竞拍标的竞买条件、经营范围及要求等约定，已全面了解，并承诺一旦竞买成功，按此约定执行，并承担相应拍卖结果。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
  竞买人（签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

